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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如主旨

主旨：檢送本部110年3月4日召開國土永續發展基金管理會第9次
會議紀錄1份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依據本部110年2月26日台內營字第1100803269號開會通知

續辦。

正本：徐委員國勇、邱副召集人昌嶽(本部常務次長室)、林委員秀祝、廖委員皇傑、本
部會計處、陳委員其澎、陳委員璋玲、陳委員紫娥、劉委員曜華(以上按姓氏筆
畫順序排列)、吳委員兼執行秘書欣修、孫委員碧環(本部營建署主計室)、本部
營建署主計室

副本：本部營建署綜合計畫組(1科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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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國土永續發展基金管理會第 9次會議紀錄 

時  間：110 年 3 月 4 日(星期四)下午 2 時 30 分 

地  點：本部營建署 6 樓 601 會議室 

主  席：徐召集人國勇             邱副召集人昌嶽 代 

（依國土永續發展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第 5條規定，本會由召集人召集之；

召集人因故不能出席時，由副召集人代理之。） 

紀錄：鄒宛霖 

出列席人員（略，詳後簽到簿） 

壹、確認第 8次會議紀錄 

決定： 

（一）會議紀錄第 4 案孫委員碧環之發言摘要（五）請修

正為「有關各計畫預算之編列科目，須配合計畫實

際需求及其屬性辦理，例如中央應辦事項委請地方

辦理，係屬代辦經費；補助地方應辦事項之科目，

係屬補助費用。」。 

（二）第 8次會議紀錄按前項內容修正後同意確認。 

貳、報告事項 

第 1 案：關於 110 年度國土永續發展基金執行情形，報請公

鑒。 

決定： 

（一）洽悉。 

（二）附帶決定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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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本次會議與會委員所提意見，請作業單位納為後續

推動辦理參考。 

2.考量國土計畫之推動情形與國土永續發展基金預算

編列息息相關，故請作業單位於下次國土永續發展

基金管理會報告國土計畫推動情形，俾委員掌握相

關資訊。 

3.就如何提高國土永續發展基金預算執行率，請作業

單位研議更明確處理對策。 

第 2 案：關於 111 年度國土永續發展基金編列情形，報請公

鑒。 

決定： 

（一）洽悉。 

（二）附帶決定：本次會議與會委員所提意見，請作業單

位納為後續推動辦理參考。 

參、臨時動議：無。 

肆、散會（下午 4 時 30 分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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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、發言重點摘要 

報告事項 

第 1 案：關於 110 年度國土永續發展基金執行情形 

◎本部營建署主計室 

依委辦案之性質可分為委託調查及委託研究二類，

就委辦案性質之認定，請作業單位依「內政部委託研究

計畫作業規定」釐清委辦案是否屬委託研究計畫性質，

如是，應依前開作業規定報部審議，後續研究結果亦應

依規辦理管考、公開等事宜。為避免前開兩類委辦案性

質混淆，會議相關文字內容亦請配合修正。 

◎孫委員碧環 

（一）議程第 3頁（簡報第 5頁）「110年度截至 1 月底實

際數新臺幣 802千元，較『預算數』新臺幣 20,245

千元……」請更正為「預算分配數」。 

（二）就委辦案性質之認定，請作業單位依「內政部委託

研究計畫作業規定」釐清委辦案是否屬委託研究計

畫類別，為避免委辦案性質（委託調查及委託研究）

混淆，相關文字亦請配合修正。 

（三）於 3 月檢討業務計畫是否超出年度預算為時過早，

考量基金編列重點在委辦費及補助費（佔基金三分

之二），建議後續應就補助案、委辦案進行盤整，如

過去已發包委辦案之未支用數於今年請款之情形，

及以前年度核定補助地方政府之項目於今年請款之

情形，以檢討是否超過 110年基金預算編列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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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陳委員其澎 

水環境規劃為本人關心議題，水資源在國土規劃中

是否有納入考量，在本次會議資料均未呈現。 

◎林委員秀祝 

（一）議程第 1頁（一），有關國土利用現況調查、環境敏

感地區單一窗口查詢及土地利用監測納入本基金支

應之論述，建議將「符合國土永續發展基金收支保

管及運用辦法」等相關文字納入說明。 

（二）議程第 3頁（二），「至 109 年度截至 12 月底實際執

行數新臺幣 98,886 千元，較預算數新臺幣 136,911

千元，差異低於百分之三十（27.77%）……」依附

屬單位預算執行要點之相關表件係超過 10%須說明

原因，故建議此處修正衡量標準並補充差異原因。 

（三）議程第 5頁（四），「……增列新臺幣 976 萬 7 千元，

後續將依程序進行補辦預算作業。」，補辦預算之程

序係將相關資料納於新一年度預算書，並提送立法

院審議。補辦預算之適用係指資本門超支之情形，

並應依預算法第 88 條規定辦理補辦預算程序。除管

制性項目外，其他原則優先以調整容納方式處理，

如經檢討確實無法調整容納時，應辦理「超支併決

算」程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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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陳委員璋玲 

建議報告內容增加預算編列情形及補助案、委託調

查案、委託研究案之政策優先性。另就補助費預算編列

部分，建議可由下而上、讓地方政府提出補助需求。 

◎廖委員皇傑 

（一）後續如順利增列預算，提醒作業單位應努力提升執

行率，避免影響未來編列預算之困難度。 

（二）工作項目分為中長程規劃及年度計畫，建議彙整各

工作項目過去到未來之執行進度，以利瞭解各工作

項目於各年度之執行情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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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 案：關於 111 年度國土永續發展基金編列情形 

◎林委員秀祝 

108年度國土永續發展相關計畫決算數約為 5千 5百

多萬，執行率為 57.02%；109 年度決算數為 9,888 萬 6

千元，執行率約為 72%，然 110 年預算編列 2億左右、111

年預算編列 3 億左右，建議未來應多加留意預算執行與

控管工作。 

◎孫委員碧環 

（一）109 年環境敏感地區單一窗口查詢費之收入為 6,890

萬 8 千元，然 111 年僅預編 375 萬元差距頗大，請

作業單位再予斟酌。 

（二）109年決算後現金餘額為 1億 7 千餘萬元，110 年預

算編列基金來源與基金用途相抵後短絀 1 億 1 千 2

百多萬，預估 110年 12月底現金餘額為 5千 8百萬，

可留至 111年供基金繼續使用。 

（三）考量 111 年度基金收入來源於內政部及行政院主計

總處審核過程中可能會被刪減，建議作業單位盤整

實際需求及排列工作項目優先順序。 

（四）有關 110 年度鄉村地區整體規劃示範計畫及原鄉地

區鄉村地區整體規劃示範計畫 2 案，其性質係屬補

助縣市經費或委託辦理?請作業單位說明。 

（五）有關 110 年度委託區域土地開發申請案所在之十六

縣（市）政府辦理非都市土地變更案件審議經費 1

案，其性質係屬補助縣市經費或委託辦理?請作業單

位說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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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有關 110 年度國土規劃資料庫建置 1 案，其計畫內

容係系統建置或資料蒐集?請作業單位說明。 

（七）110 年度國土規劃資料庫建置 1 案係委由城鄉分署

代辦，提醒如涉及無形資產或設備，應回歸檢討編

列相應科目，並請於會後告知本室辦理內容，俾利

本室掌握狀況並提供協助。 

◎陳委員璋玲 

（一）請作業單位說明國土功能分區證明核發系統開發之

期程與經費規劃。 

（二）請作業單位說明土地使用圖資整合應用系統、違規

查處系統與國土功能分區證明核發系統間各資源是

否作連結應用。 

◎陳委員紫娥 

110 年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之使用地研析是

否探討土地相容性問題?111年度是否繼續辦理? 

◎陳委員其澎 

本人主要關心基金之運用是否達到預期成果與目

的。 

◎本部營建署綜合計畫組 

（一）109 年環境敏感地區單一窗口查詢收入決算數較

高，約 6 千 8 百多萬，其中主要係因經濟部需要太

陽能光電規劃廠址資料，需查詢每宗土地坐落範

圍，而向單一窗口申請大量資料；另一大宗收入係

未登記工廠，依工廠管理輔導法相關規定，未登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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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廠不得位在部分環境敏感地區，該類案件亦提出

大量申請，109 年度之環境敏感地區單一窗口查詢

收入決算數係屬特殊情形，預估 111 年度不會出

現，故僅編列 375 萬元。 

（二）110 年度鄉村地區整體規劃示範計畫及原鄉地區鄉

村地區整體規劃示範計畫 2案，係屬委辦性質；110

年度國土規劃資料庫建置 1 案，該案資料庫已建置

完成，係為延續辦理並建立資料標準；110 年度委

託區域土地開發申請案所在之十六縣（市）政府辦

理非都市土地變更案件審議經費 1 案，係委託縣市

政府代為審議，故屬委辦性質。 

（三）有關補助縣市政府辦理國土功能分區證明核發系

統，考量系統應於 114 年啟用，爰後續預定於 110

年至 113 年分批補助縣市政府辦理，每縣市預定補

助 300 萬元，今年業已委託桃園市政府辦理試辦計

畫。 

（四）本署自國土計畫法通過後，每年編列預算辦理土地

使用管制相關研究，至使用地相關議題，使用地、

容許使用項目及國土功能分區三者之運作機制已規

劃納入委辦案辦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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